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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20-142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网力”)于 2020 年

7月 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19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函中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收到问询函后，公司及董事会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对问询函中涉及

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公司现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1. 对 2019 年半年度及前三季度收入、计提的售后维护费用及奖金进行调

整的具体原因，相关事项分别对营业收入、净利润、归母净资产的影响金额。 

答复： 

根据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审计确认结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规定和要求，公司对《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部分

收入确认以及已计提但未发生的售后维护费用及奖金进行调整，因此对相关财务

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1）2019年半年报更正原因及对营业收入、净利润、归母净资产的影响金

额 

2019 年上半年涉及的调整主体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动力盈科实业（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盈科”）、广州嘉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崎智能”），其中，母公司收入调整 23,854.30 万元，成本调整 9,257.33 万元，

影响净利润 12,864.71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20,527.40万元；子公司动力盈科收

入调整 1,833.43 万元，成本调整 1,072.07 万元，影响净利润 761.36 万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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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资产总额 2,073.82万元；子公司嘉崎智能收入调整 1,033.22 万元，影响净利

润 1,017.10 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1,167.54万元。公司已根据会计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对涉及调整事项的当期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进行调整前后对比列示披

露。 

母公司调整收入金额为 23,854.30 万元，成本金额 9,257.33 万元，其中因

验收单不规范，年终审计调整而调减的收入金额为 4,164.86 万元，对应成本

3,192.64 万元；因业务与财务存在流程时滞（合同、报告、凭证等的用印和邮

寄等），财务根据业务提供的可获取的验收单或验收报告信息确认收入的金额为

19,689.44 万元，对应成本 6,064.69 万元。 

子公司动力盈科调整收入金额为 1,833.43万元，对应成本金额为 1,072.07

万元，其中，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应的收入金额为 1,415.31 万元，成

本 1,019.11 万元，因母公司存在调整收入情形，故子公司随之调整；与第三方

确认的收入 418.13 万元，成本 52.96 万元，根据四季度签订的终止协议，追溯

调整上半年报表； 

子公司嘉崎智能调整收入金额为 1,033.22 万元，由于根据到货签收单确认

收入，年终审计进行了调减处理，故本次进行差错更正。 

综上，对 2019年半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影响为-25,029.77 万元，对净利

润影响为-14,582.71万元，对归母净资产影响为-14,582.71 万元。 

（2）2019年三季报更正原因及对营业收入、净利润、归母净资产的影响金

额 

2019 年 1-9 月涉及的调整主体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动力盈科、嘉崎智能，

其中，母公司收入调整 18,099.94 万元，成本调整 5,368.97 万元，费用调整

2,841.77 万元，影响净利润 4,623.12 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11,220.30 万元；子

公司动力盈科收入调整 1,833.43 万元，成本调整 1,072.07 万元，影响净利润

737.11 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2,049.57 万元；子公司嘉崎智能收入调整 1,052.09

万元，影响净利润 995.82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1,147.39万元。公司已根据会计

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涉及调整事项的当期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进行调整前

后对比列示披露。 

母公司调整收入金额为 18,099.94 万元，成本金额 5,368.97 万元，其中审

计机构认为验收单不规范，年终审计调整而调减的收入金额为 13,269.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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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成本 4,069.92 万元；因业务与财务存在流程时滞（合同、报告、凭证等的

用印和邮寄等），财务根据业务提供的可获取的验收单或验收报告信息确认收入

的金额为 4,830.66万元，对应成本 1,299.05万元。 

母公司销售费用调整 1,328.30 万元，管理费用调整 300 万元，其中，三季

报根据当时收入情况及公司管理层规划，计提奖金 800万元，后实际全年未发放，

在本次差错更正中进行调整，另基于谨慎性原则，三季报时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

计提售后维护费 828.30 万元，后经年终审计重新测算，实际无需计提，故在本

次差错更正中进行冲回。 

母公司财务费用调整 1,213.47 万元，为由于财务人员记账错误，应分期分

摊的融资手续费全部一次性计入三季报中，本次差错更正中予以调整。 

母公司信用减值损失调整 2,891.91 万元，为三季报时根据公司管理层的估

计对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进行单项减值准备计提，由于当时并未取得确凿证据，

故在本次差错更正中予以冲回。 

子公司动力盈科调整收入金额为 1,833.43万元，对应成本金额为 1,072.07

万元，其中，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应的收入金额为 1,415.31 万元，成

本 1,019.11 万元，因母公司存在调整收入情形，故子公司随之调整；与第三方

确认的收入 418.13万元，成本 52.96 万元，根据 Q4签订的终止协议，追溯调整

上半年报表； 

子公司嘉崎智能调整收入金额为 1,052.09 万元，由于三季报确认收入时根

据到货签收单确认收入，年终审计以取得单据不规范进行了调减处理，故本次进

行差错更正。 

综上，对 2019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影响为-19,294.28 万元，对净利

润影响为-6,366.78万元，对归母净资产影响为-6,366.78万元。 

2. 张新跃辞职报告送达至你公司董事会的时间及其辞职生效时间，2019 年

《半年度报告》以及《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其仍然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的原

因，上述行为是否符合《会计法》规定。 

答复： 

2019 年 8 月，原财务总监张新跃因已到退休年龄且身体状况欠佳，故提出

辞任。2019年 8月 13日东方网力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原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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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财务总监张新跃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辞任后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上述职务由欧阳正开担任。 

欧阳正开刚任职财务总监之时，《2019 年半年度报告》已经编制完成，欧

阳正开未实际参与《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且对公司基本情况尚未全面了解，

故时任东方网力董事长刘光决定由张新跃在《2019年半年度报告》签字。 

东方网力相关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时间跨度较长，部分事项追溯到 2019

年上半年，欧阳正开当时根据东方网力新一届董事会、管理层的安排，负责全力

开展针对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内部自查核实工作。截止 2019 年 10 月 29

日《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写完成并对外披露时，张新跃与欧阳正开两人工

作交接仍未全部完成，欧阳正开并未参与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

工作，也因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发生在张新跃任期内，事项核查过程复杂及

并发事项繁多，故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由张新跃在《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签

字。基于对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欧阳正开在东方网力《2019 年第三季度报

告》第一节重要风险提示中做了个人声明，进行风险提示如下：“因个人任职时

间较短，与前任财务总监交接工作尚未完成，故未参与本次财务报表编制工作，

特此说明，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第二章 会计核算 第

二十一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计师签

名并盖章。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和第五章 会计机构

和会计人员 第四十一条：“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者离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

接手续。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监交；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单位负责人监交，必要时主

管单位可以派人会同监交”的规定，由于两任财务总监在《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和《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期间未完成交接手续，故由实际负责《2019 年半年

度报告》和《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张新跃签字。根据《会计法》的相关规

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以上行为是符合《会计法》规定的。 

3. 欧阳正开任职财务总监的时间，2019年《半年度报告》以及《第三季度

报告》编制期间其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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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欧阳正开任职财务总监期间，前期主要根据东方网力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

的安排，负责全力开展针对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内部自查核实工作。并针

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等负面事件引发的公司银行账户大面积冻结及合作银行

大规模断贷和抽贷情况，积极与多家金融机构深入沟通协调，积极寻求各种途径

解决公司流动性，保证了公司资金和经营基本稳定。随后重点开展优化提升公司

内部控制工作，先后改进公司资金审签系统、起草修订多项财务内控制度，组织

完善公司采购管理规范和母子公司财务管理流程等一系列内部制度和规范。我们

认为欧阳正开在任职财务总监期间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4. 你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责任人认定，并核实说明公司财务内

部控制是否有效实施。 

答复： 

本次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部分收入确认

以及已计提但未发生的售后维护费用及奖金进行调整，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会计

差错更正，经核实，公司前期在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缺陷，财务内部控制部分失效。 

时任东方网力董事长刘光，对财务交接工作未尽监交和督促职能，以致交

接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对《2019 年半年度报告》和《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编制工作不够认真和细致，导致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应承担主要责任。作为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签章的张新跃，在财务工作

交接期间未能做到勤勉尽责，应负相应责任。 

针对上述公司财务核算存在的缺陷，财务内部控制部分失效的情况，公司

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完善财务管理体制，规范财

务核算体系，加强财务内部控制，避免上述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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